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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修正第九條之二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8551 號  

第九條之二  為健全經濟發展，並鼓勵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之投資，公司自九十一年一月

一日起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或自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新投資創立或增資擴展者，得依下列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屬新投資創立者，自其產品開始銷售或開始提供勞務之日起，連續五年內免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屬增資擴展者，自新增設備開始作業或開始提供勞務之日起，連續五年內就其

新增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以擴充獨立生產或服務單位或擴充主要生

產或服務設備為限。 

前項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得由該公司在其產品開始銷售或勞務開始提供之日起，

二年內自行選定延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延遲期間，自產品開始銷售或勞務開始提供

之日起，最長不得超過四年。延遲後免稅期間之始日，應為一會計年度之首日。 

第一項免稅所得或新增免稅所得減免稅額，於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內所為之投資，以其投資總金額為限。 

第一項公司免稅之要件、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公司已適用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之獎勵者，不得重複申請第一項之獎勵；於九十七

年七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內所為之新投資創立或增資擴展者，其申

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以一次為限。 


